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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义 乌 市 人 民 法 院 

民 事 裁 定 书 

（2019）浙 0782 破 5 号之二 

申请人：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管理

人。 

2021 年 10 月 25 日，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

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其制作的《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

商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经债权人会议两次表决仍

未通过，请求本院依法裁定。 

本院认为，管理人提供的《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

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虽经债权人会议两次表决未通

过，但该分配方案（其中管理人报酬部分，本院将另行通知

管理人确定）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应予以认可。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一条、第六十五条之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 

对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的《义

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（不包

括管理人报酬部分内容）予以认可。 

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的债权总额二分之一以上的债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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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如不服本裁定，可自本裁定宣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

请复议。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 

审   判   长    龚益卿 

审   判   员    余  芹  

审   判   员    贾晨斌 

 

 

 

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 

 

书   记   员    陈晓兰 

 

 

附：《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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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

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
各位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债权人： 

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 2021

年 8月 19 日第一次寄送给各位债权人表决，经管理人及债权人会议

主席计票、监票，该次表决未能通过，现管理人根据《破产法》相关

规定第二次将破产分配方案寄送给各位债权人表决，具体分配方案如

下： 

一、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 

截止 2021 年 7月 16 日，共计申报了 19笔债权，共计申报债权

金额 341455706.75 元，审核确认金额 317182376.41 元。税收债权 1

笔，审核金额为 18660257.4 元，其中 12222733.44 元本金为税收债

权且具有优先权，6437523.96 元滞纳金为普通债权。所有申报的债

权经债权人、破产管理人核查后已经由义乌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。 

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财产已经全部处置完毕，所

有的两台箱式变压器经司法拍卖，变现价值为 73200 元；废旧物品变

现 5000 元。扣除破产费用后，破产财产仅能分配应优先分配的部分

税收债权，故本次分配的债权仅为税收债权《详见参与分配债权人

表》。 

二、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 

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所有的两台箱式变压器，经司

法拍卖后的变现价值，即 73200 元；废旧物品变现 5000 元；利息收

入 225.19 元（截至 2021 年 8月 10 日）；三项合计人民币 78425.19

元。在扣除已经支付的破产费用即刻公章费用 160 元、债权人大会会

议资料打印装订费 243 元、破产财产评估费 1500 元、邮寄费 274 元，

剩余 76248.19 元。 

三、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、比例、数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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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破产费用产生情况 

（1）截止 2021 年 8月 10 日本案已经产生而尚未支付的破产费

用共计 10140 元，其中破产案件受理费 880 元、查档费 170 元、邮寄

费 190 元、破产公告费用 3900 元、浦江弘哲会计事务所的财务会计

账册审核、审计前期工作费用 5000 元。 

    （2）管理人报酬 7000 元。 

    （3）预留费用 10000 元，用于支付后续可能产生的公告费、邮

寄费、档案保管费及变卖破产财产产生的税收问题及破产程序终结前

可能需支付其他费用。 

以上三项费用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支付。 

（二）破产债权的分配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，在

扣除已产生的破产费用及后续可能发生的破产费用后剩余可供分配

的数额为 76248.19 元－10140 元-7000 元-10000 元=49108.19 元，本

次分配只分配税收债权，应偿付的债权为 12222733.44 元，清偿率

0.40%；（详见《破产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》） 

四、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

（一）分配方式 

1、破产费用及债权均以货币清偿。 

2、破产费用由管理人直接予以扣除，并由管理人负责清偿。 

3、其他债权待债权人会议通过本分配方案并由法院裁定认可后，

一个月内由管理人按《破产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》记载的分配金额转

账至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。 

4、债权人的银行账号以债权申报时提供给管理人的为准，若需

要变更，则须在本方案表决通过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联系管理人予以

变更。 

（二）分配步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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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分配为一次性分配。 

（三）分配提存 

如因参加本次分配的债权人提供账户信息有误，并且未在本方案

表决通过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联系管理人予以变更确认，导致管理人

无法支付清偿款项的，管理人将依法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第一百一十八规定进行提存。 

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，视为放弃受

领分配的权利，管理人依法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。 

五、关于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说明 

（一）关于本次分配方案的后续执行 

本次破产财产分配后，对于无需支出的款项，管理人将在终止执

行职务前根据本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直接将相关金额后续性支付给

债权人。 

在实施本次分配方案的后续执行时，管理人将不再提议召开债权

人会议或通知各债权人表决，由管理人依法另行制定破产财产分配报

告，在提请义乌市人民法院批准后实施。 

（二）本次分配后，因客观原因，尚有部分遗留破产清算工作需

要处理，为此还将继续发生破产费用，相关后续发生的费用从预留的

破产费用中支出，并在后续分配中具体列明。 

六、关于分配方案的风险提示 

（一）本次分配方案经债权人表决通过或义乌市人民法院裁定确

认后，管理人将按照债权人提供的账户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债权人

以货币形式支付破产财产分配款项。因债权人自身或其关联方的原因

导致分配款项不能到账，或账户被查封、冻结、扣划产生的法律后果

由相关债权人自行承担。 

（二）管理人在执行分配方案时仍无法通知到的债权人，管理人

将提存分配款项，因提存分配款项产生费用及法律后果由相关债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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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承担。 

需提请全体债权人特别注意的是，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

二个月仍不领取破产财产分配额的，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，管理

人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八规定，将提存

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。 

七、破产程序终结后的追加分配 

分配方案执行完毕之后，将由管理人申请义乌市人民法院裁定终

结破产程序。在破产程序终结后，管理人发现有可供分配的财产的将

依法实施追加分配。若追加分配的，管理人不再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

或通知各债权人表决，将由管理人制定破产财产追加分配方案，报告

义乌市人民法院后执行。 

本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在以信函的方式经债权人表决通过后，由管

理人提请义乌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，管理人负责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月 9日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7 

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破产债权清偿 

分配明细表 

编制日期：2021 年 8 月 10 日 

序号 姓名 债权金额 债权性质 分配比例 分配金额 

1 
国家税务总

局义乌市税

务局 

18660257.4 元

（其中税收债权

12222733.44 元、

普 通 债 权

6437523.96 元） 

税收债权 0.40% 49108.19 元 

 

备注：参与分配债权人名单与上述表格名单一致，故参与分配债权人表不再

另行列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